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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参与模式下乡村社区旅游增权感知差异和对策

研究——基于浙江省 4 个未来乡村社区的实证分析
1
 

程子恩 苏成会 潘雅芳 

浙江树人学院 

摘要：为提升乡村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权益，更精准有效地解决乡村社区与旅游协同发展的问题，实

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文献回顾、田野考察、问卷调查，以 4 个浙江省旅游发展较好的未来乡村社区

为研究对象，厘清各村的参与模式，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的差异，得出不

同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下居民增权感知存在差异；要选择适宜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旅游增权；在社区参与模

式中要确保社区居民的增权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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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概念由墨菲提出，他认为社区参与应被视为衡量旅游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马海燕
[1]
认为社区参与即社

区居民以社区管理主体和社区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自愿参加社区各种活动或公共事务的过程和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社区的和谐

发展。袁方成
[2]
指出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是塑造与强化社区主体性的关键，也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乡村旅游

发展离不开乡村社区居民的参与，而旅游增权则是提升居民参与水平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和促进好

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让乡村社区真正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必须通过旅游增权来实施，增权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

积极性，而且最大限度满足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在实践中旅游增权对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和行为影响并不顺畅。究其原因，以往旅

游增权未真正将社区居民作为参与主体，同时忽略了不同参与模式对增权感知的差异化影响
[3,4]

。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模式的

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末，主要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区域案例实证分析提出参与模式
[5,6]

，还有学者从政府、投资者、村委、村民

等利益相关者等角度提出了参与模式
[7]
。也有若干学者聚集江浙等发达地区中的乡村社区参与模式，如蔡碧凡等

[8]
以浙江省黄土

岭村等村落为例，提炼出符合浙江本土情况的基层组织引导模式、企业或景区带动模式及社区主导参与模式。但在不同参与模式

下探究乡村社区旅游增权感知差异的研究仍较少，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浙江乡村社区较早参与旅游发展，具有多样而丰富的乡

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案例。因此，本研究以浙江不同参与模式下的未来乡村社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 4 个典型乡村社区参与旅

游发展的生动实践，分析不同参与模式下乡村社区在政治、心理、社会和经济增权方面的感知水平和差异，给出保障乡村社区参

与旅游发展顺利实施的增权路径，以期找到不同参与模式下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合适路径，更精准有效地解决乡村社区与旅游

协同发展的问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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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案例地概况 

为有效调研案例地乡村社区参与概况及发展模式，于 2022年 8—11 月在查阅文献和新闻报道的基础上，实地走访了湖州市

安吉县余村、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杭州市西湖区梅家坞村、杭州市余杭区南山村 4 个案例地。 

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也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选的首批“最佳旅游乡村”。自 2005

年开始由采矿业转向发展休闲旅游业，余村紧紧围绕“美丽余村，美好生活向往地”的定位与目标，聚焦村民需求和游客体验，

通过内部资源挖潜、外部资源导入和共富机制构建，统筹推进一体化发展，以“国有资本+村集体+公司+农户”等形式引导社区

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深化村与村、村与企业、村与民众之间利益联结，实现村民挣薪金、拿租金、分股金，积极打造新时代“两

山转化”、绿色低碳共富的“未来乡村”余村样本，这种参与模式可称为“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模式”。2022 年，该村共接待

游客 7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 500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 305 万元，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6.4 万元。被列为浙江省首批未来

乡村建设试点和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试点。 

嘉兴市嘉善县缪家村 2010 年就开始打造以花为主题的农家乐生态旅游，现已成功创建碧云花园十里水乡、歌斐颂巧克力小

镇两个 4A 级旅游景区。该村主要以企业主导旅游景区的发展，政府、专家及其他组织为企业提供支持，以全域旅游为基础，全

面开发和推进区域特色农业、农村电商，带动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可称为“景区带动社区参与模式”，通过“薪金、租金、股金、

福利金、养老金、创业金”组成的“六金”使村民共享发展红利，促进共同富裕。2021 年，美丽经济转化来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近 30%，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5 万元，村里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 420 万元。2022 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和共

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试点。 

杭州市西湖区梅家坞村是杭州城郊一个以茶和茶文化为主体打造的休闲观光旅游区。该村以旅游业为先导，融合茶业出售、

农家乐经营以及民宿等多元复合产业，深度挖掘文化产业链，丰富茶村的精神内涵，引导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勾勒出一幅生态优

美、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茶村绿色发展小康图景，这种参与模式可称为“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模式”。2020 年，村民家庭年均收

入达 10 万元左右，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浙江省特色旅游村”等。 

杭州市余杭区南山村毗邻良渚文化遗址公园，该村聚焦打造农文旅企业集聚地的“未来乡村科创园”，以“政府+居民+企业”

共同参与模式，以美丽乡村的“底色”探索农文旅特色的新产业新业态。坚持村民参与、集体受益、富民幸福，打造集幸福原乡、

数字文旅、数字农业、康养颐乐为一体的“强村共富圈和富民幸福圈”，可称为“政府联合居民引导企业参与模式”。2022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 1 0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6.7 万元，被列为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和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

设试点。 

1.2 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问卷包括社区居民个人信息、乡村旅游发展中各项权益感知两部分。由于目前学术届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量表用于衡量乡

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各项权益感知。为有效测度相关变量，基于斯科文思提出的经典旅游增权四维度框架、旅游增权及乡村

旅游参与方面的专业文献，初步构建了一个拥有 30 道问题的测度量表，并通过入户访谈、专家指导等途径进一步修正。最终形

成了 1 个拥有 4 个一级指标、26 道问题的乡村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测评量表。运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测量，将同意度分为完

全同意、基本同意、不知道、基本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五档，梯度赋值。 

在 2022 年 11—12 月，分别获取了余村、缪家村、梅家坞村和南山村 4 个未来乡村案例地的社区旅游参与与增权水平的观

测变量数值，建立 SPSS 数据库。根据 307 份有效问卷的数理统计，男性占 44.9%，女性占 55.1%。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72%的

居民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从收入程度上来看，47.8%的居民收入在 5 000 元以上，3 000 元以下低收入水平居民占比相对较少，

占 20.8%。从社区居民身份来看，普通居民占 85%，本村精英占 8.7%，在村里及镇以上机构担任行政职务占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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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量表信度和效度 

采用 SPSS 软件对旅游增权的 26 项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总体 KMO 值为 0.889,P 为 0.000，符合因子分析条件。通过设

定各因子载荷系数在 0.5 以上、特征根大于 1 等方式优化指标体系，去掉不符合条件的测评题项，最终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涉及社区旅游增权的 12 项指标分析结果 KMO 值为 0.81,P 为 0.000，共提取主成分 4 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8.65%，分别命名

为“经济增权”（29.68%）、“政治增权”（11.02%）、“社会增权”（9.33%）、“心理增权”（8.62%）。 

2 数据结果与分析 

为更好地理解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情况，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不同发展模式下旅游增权感知差

异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不同参与模式下的乡村社区居民在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均有显著差异

（P<0.05）。 

在经济增权方面，“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模式”下的安吉余村（平均值差值为 0.058）与“景区带动社区参与模式”下的

嘉善缪家村（平均值差值为 0.118）略高于“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模式”下的杭州梅家坞村及“政府联合居民引导企业参与模式”

下的余杭南山村。调查组认为这主要与个人经济收益的增长率有关。安吉余村与嘉善缪家村近年来通过旅游发展为村民带来的

经济收益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乡村居民能从旅游收入、农副产品销售等方面直接感受到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而西湖梅家坞村由

于近年来旅游收入比较稳定，村民个人经济收益增长率的变动不大，所以感知相对较弱。余杭南山村则是由于处于旅游发展的前

期阶段，旅游经济成果尚未完全惠及村民，虽然村民的经济增权感知水平较高，但仍比不上其他三个村。 

表 1 题项及分析结果   

 

表 2 不同旅游发展模式下的社区增权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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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心理增权方面，嘉善缪家村（平均值差值为 0.174）和杭州梅家坞（平均值差值为 0.095）高于余杭南山村与安吉余村。

调查组认为这可能与不同模式下村民的感知增幅有关，嘉善缪家村在景区带动下，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区域旅游的建设与发展，村

民更容易对本地旅游发展产生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村民心理增权感知增幅较大。而杭州梅家坞村由于处于发展的中后期，当

地政府定期对村民进行知识技能培训、组织村民参与服务于游客的志愿活动，村民能更直接地了解因旅游发展而带来自我成长，

并从中获得自豪感与认同感，所以梅家坞村村民存在一定的心理增权感知增幅。而余杭南山村则是紧邻城区，镇村一体，社区建

设水平一直处于较好状态，村民对旅游发展为社区带来的成效感受还不深，因此均值相对较低。安吉余村由于当地政府一直以来

的参与和引导，使得村民的自豪感、文化认同感一贯处于较高水平，心理感知的提升空间较小，增幅较小，所以村民的心理感知

较低。 

在社会增权与政治增权方面，安吉余村、余杭南山村平均值差值在-0.088～-0.333，低于梅家坞村及嘉善缪家村。调查组认

为这可能与不同旅游发展模式下村民的权益缺失状态有关。“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模式”或“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居民参与模式”

下，大部分村民主要依靠当地政府的引导，对自己权益是否缺失没有意识，亦或是有些许意识却不知道寻求增权的路径与对象。

而“居民自主参与模式”下村民的自主性强、实力较强，村民对自身利益问题保持较高的敏感度，村民较前两种模式更容易发现

自己的权益缺失问题，从而寻求当地政府帮助，进而有效改善部分权益缺失问题，提升增权现状。 

3 结论与对策 

不同参与旅游发展模式下乡村社区居民的增权感知存在差异。根据研究发现，安吉余村通过“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嘉

善缪家村运用“景区带动社区参与”，杭州西湖梅家坞村采用“社区居民自主参与”，余杭南山村通过“政府联合居民引导企业参

与”，形成不同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在经济增权方面，安吉余村和嘉善缪家村社区居民感知水平略高于杭州梅家坞村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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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南山村。杭州梅家坞村、安吉余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增权与政治增权感知水平平均值差值低于嘉善缪家村和余杭南山村。嘉善缪

家村、杭州梅家坞村社区居民的心理增权感知水平高于安吉余村和余杭南山村。研究表明，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是在实践

中形成和发展的，每一种社区参与模式都能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权益增长，但是每一种参与模式给社区居民带来的权益获取水

平有差异。因此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根据乡村社区经济、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差异性，采用适宜的参与模式，另一方面要突破每一种

参与模式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保障社区居民权益获取的最大化。 

要选择适宜的社区参与模式，促进旅游增权。四个案例地乡村社区采用不同的参与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因此，乡

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中要做到因地制宜，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来选择参与模式，如以景区为依托发展的乡村，可以参考嘉善缪家

村“景区带动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自身有很好的环境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乡村可以参考安吉余村“基层组织引导社区参与”的

发展模式；村民自主致富意识比较强、拥有一定致富物质基础的乡村，可以参考杭州梅家坞村“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发展模式；

当地政府发展意识比较强、拥有一定资金支持发展的乡村，可以参考杭州南山村“政府联合居民引导企业参与”的发展模式。但

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社区参与模式也有一定的不足。譬如，“社区居民自主参与模式”与“景区带动社区参与模式”均能在较短

时间内带动居民经济、心理权益的增加，但居民的政治权益往往缺失，因此要充分利用自增权和他增权来提升居民权益。“基层

组织引导社区参与模式”适合更有话语权村委，但自上而下，居民积极性较低。因此，乡村社区应在参与旅游发展中基于社区的

产业文化基础、旅游发展阶段等动态调整参与方式，尽最大可能促使居民的旅游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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